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阎良分局
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实施方案

为加强对辖区工业企业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精细化监督管理，规范执法行为，提升监管效能，根据“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际，特制定我局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具体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原《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在污染源日常监管领域推广随机抽查制度的实施细则》文件精神，在市局和市支队年度工作安排下，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坚持依法监管，落实事中事后监管责任。依据《西安市市场监管领域市级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第二版）》要求，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及时公布查处结果，切实转变监管方式，提升执法效能。 
二、抽查事项  
（一）抽查范围 
动态更新一单两库。根据日常监管情况，对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同时更新市场主体名录库，根据执法检查人员变动情况，更新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二）抽查内容
1.环保法律法规制度情况。环评手续是否完备，配套的各项污染治理设施是否按照环评要求建设，是否落实“三同时”管理制度。现有生产工艺、生产设施较环评批复内容是否发生变动，变动内容是否重新履行环评审批手续。 
2.工业企业治污设施运行和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检查对象各项污染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生产过程中是否存在跑、冒、滴、漏现象，有无利用暗管偷排、渗井、渗坑及烟气排放管道设有旁路违法方式排放行为。 
3.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是否规范建设，危险废物是否按要求做好贮存、运输、处置等环节管理，是否执行工业固体废物申报及转移联单制度。 
4.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是否按照相关要求安装并联网运行，已安装的设备运行是否符合技术规范，监测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操作和弄虚作假行为，运营维护台账资料是否齐全属实。 
5.排污许可证、环境应急管理等制度执行落实情况。 
6.属自主验收的企业验收报告是否真实。
7.属重点排污企业信息是否按规定公开。
8.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监督检查事项。
（三）抽查方式和抽查比例 
以在编在岗并已取得行政执法证或环境监察执法证人员数量为基数，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按照省市要求，每季度至少对辖区内25%的重点排污单位进行抽查，至少按照1:10的比例（在编在岗的环境执法人员数量：被抽查单位数量）确定年度被抽查单位数量。全面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实现对不同生态环境守法水平监管对象的差别化管理，对存在生态环境违法问题、群众普遍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污染防治技术不能稳定达到排污许可证规定的监管对象，可适当增加抽查频次；对纳入正面清单的企业在清单实行期间被“双随机”抽查到的，可免于现场执法检查。原则上保证每年对辖区所有重点排污单位进行一遍巡查。
三、抽查计划 
2024年12月底前，按照确定的抽查比例，确定下一年度被抽查单位数量（家次），并于每季度结束前5 个工作日内，采用摇号等方式确定下一季度被抽查单位名单。
2025年第一季度计划开展排污许可证后执法检查，第二季度计划开展涉有机废气企业执法检查，第三季度计划开展涉危险废物企业执法检查，第四季度计划开展涉水排污单位+辐射单位执法检查，除以上抽查事项外，根据阶段性专项执法工作需要，及时予以增加。
市场主体和执法人员抽取后，由执法人员结合工作情况，组织开展实地检查。现场检查记录和现场照片等资料，作为执法全过程的证据进行记录备案。
四、具体要求
（一）严格落实责任。“双随机”抽查是中央和省市区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要统筹环境监察执法力量，执法大队总体牵头组织“双随机、一公开”，负责完善“一单两库”、制定年度随机抽查计划、每季度抽取抽查对象和执法人员以及抽查后信息公开工作；督促涉及双随机抽查任务的执法人员在时间节点内完成执法检查工作，确保顺利有序推进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扎实开展。
（二）严明工作纪律。执法人员要重视“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扎实落实“双随机”抽查任务，严格按照抽查内容和时限要求开展现场执法检查；要强化保密意识，在现场检查工作实施前，随机抽查名单应对被抽查单位保密，坚决防止随机抽查信息失密泄密现象发生。现场检查期间，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相关纪律要求，做到秉公执法，廉洁自律。
（三）加强结果运用。随机抽查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要依法依规加大惩处力度，形成有效震慑，增强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性，做到“惩处一例警示一片”。同时及时将违法行为查处结果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做到一处受罚、处处受限。
（四）做好信息公开。按照信息公开要求，及时将随机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系统平台中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1.《生态环境阎良分局 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表》
2.《生态环境阎良分局“双随机”执法人员名单》
3.《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企业名单》
4.《2025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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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生态环境阎良分局 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表

	序号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事项类别
	检查对象
	抽查检
查时间

	1
	2025年生态环境阎良分局第一季度排污单位执法检查抽查 
	排污许可重点和简化管理 
	对辖区内持有排污许可证的单位落实排污许可制度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排污许可证后执法
	市场主体和非市场主体
	2025年第一季度

	2
	2025年生态环境阎良分局第二季度涉有机废气企业执法检查抽查   
	涉气类排污单位 
	对辖区内涉有机废气企业环境管理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大气污染防治
	市场主体
	2025年第二季度

	3
	2025年生态环境阎良分局第三季度涉危险废物企业执法检查抽查  
	涉危险废物类排污单位
	对辖区内涉危险废物企业环境管理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
	市场主体和非市场主体
	2025年第三季度

	4
	2025年生态环境阎良分局第四季度涉水排污单位、辐射单位执法检查抽查
	涉水类企业和涉辐射机构
	对辖区内涉水工业企业及涉辐射机构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水污染防治、辐射安全管理
	市场主体和非市场主体
	2025年第四季度



附件2 
生态环境阎良分局“双随机”执法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现执法证编号

	1
	吴哲
	男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阎良分局
	27010015310

	2
	潘峰
	男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阎良分局
	27010015515

	3
	王绍文
	男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阎良分局
	27010015517

	4
	杨小燕
	女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阎良分局
	27010015521

	5
	董丽华
	女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阎良分局
	27010015522

	6
	李蕾
	女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阎良分局
	27010015524

	7
	许小艳
	女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阎良分局
	27010015525

	8
	杜江来
	男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阎良分局
	27010015527

	9
	韩成
	男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阎良分局
	27010015526

	10
	王璐
	女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阎良分局
	27010015516



附件3     
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企业名单

1、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 
3、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4、 西安百跃羊乳集团有限公司
5、 西安安诺乳业有限公司
6、昇兴（西安）包装有限公司        
7、西安宇森电气有限公司  
8、西安固海建材有限公司  
9、西安市阎良区熙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附件4       
2025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1、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西安市阎良区人民医院
3、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阎良）
4、西安天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西安大天新材料有限公司
6、中铁长安重工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分公司
7、西安市阎良区城东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8、西安雅西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9、西安市阎良区瑞达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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